第四部分 宁远县2021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及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一、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1、全面开展部门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2022年，我们组织县直所有部门对2021年度县级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实现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一是确定自评范围，纳入2021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项目，如部门（单位）无50万元以上项目预算资金（不含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的，也须选取一个资金较大的项目进行绩效自评。二是规范自评内容，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项目自评的有关要求，客观真实地填报自评表;同时，评管互动，以评促管，做好项目绩效分析，撰写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把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与提高自身理财水平结合起来，针对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扎实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三是明确绩效自评的责任主体和责任人，并按照“谁支出、谁负责”、“谁使用、谁评价”的原则和单位内部职责分工，组织实施评价工作。此项工作信息先后被省财政厅和财政部网站采用。
2、全面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
2022年，我们组织县直所有部门对2021年度县级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实现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通过部门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促进了部门从整体上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强化了部门支出责任，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3、突出特色，开展重点项目直评工作
确定2021年公安局雪亮工程项目、水利局农田水利项目、环卫园林中心公益性岗位补贴项目等作为本年度重点评价项目，涉及资金 3777.89万元。在工作中我们邀请专家联合评价，引入中介机构第三方参与绩效评价工作，从而确保了评价质量。
[bookmark: _GoBack]4、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置目标”的原则，部门和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应全面科学规范设置项目绩效目标，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监管，2021年我们依照2021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安排的时间节点，对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各部门在编制2021年度部门预算时，要同步编制项目绩效目标，对于没有编制绩效目标和绩效目标不明确的项目，财政部门原则上不予安排”。通过强化绩效目标工作管理，突出绩效导向，前移绩效关口，提高了绩效目标的监管能力。
二、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我们积极与相关业务股室沟通协调对接，着重选择党委政府关心、社会关注度高、与我县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2021年一般债券资金、农田水利资金、公益性岗位补贴资金作为年度重点评价项目，涉及资金3777.89万元。在评价中，共发现问题17个，提出建议14个。绩效评价结果出来后，我们一是将绩效评价报告以文件形式上报县政府和县人大等领导机关，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二是将评价报告报送财政局领导预算股等相关业务科室，为下一年度编制同类财政资金预算提供依据；三是将评价中发现的问题与合理化建议及时反馈给被评价单位，督促其认真整改落实，以提高其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